
 

 320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39 期 院會紀錄 

第二十六案： 

本院委員吳育昇等 23 人，有鑒於新北市淡水區多處高地鄰里，如埤島里、忠山里、蕃薯里、興仁

里、屯山里、水源里、學府里虎頭山地區等將近五千多位居民仍無自來水可用，現居民以山泉水

、地下井水等作為生活用水，惟水質不穩，民生用水衛生堪慮，尤以夏季為甚，恐有影響居民健

康之虞。建請行政院經濟部水利署、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與新北市政府通力合作，儘速推動

新北市淡水區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以維護淡水地區公共安全，減少民眾因水質污染而造

成之疾病發生或蔓延的機會，提昇全民健康水準。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全台灣無自來水區域主要原因是與管線末端距離太遠、地形崎嶇、管線及自來水設施用

地取得困難、工程費用龐大及民眾無法負擔道路養護費用等問題。 

二、新北市淡水區埤島里、忠山里、蕃薯里、興仁里、屯山里、水源里、學府里虎頭山地區

多處，仍沒有自來水可用，居民生活諸多不便。本席認為擁有潔淨方便的自來水，是人民的基本

權利，政府應主動協助改善此一問題。 

三、新北市淡水區高地鄰里因無自來水可用，除了造成民生用水衛生問題，一旦發生火災，

沒有穩定的自來水源，僅靠消防水車水量，恐杯水車薪，影響消防隊火災救援。淡水地區無自來

水接管的問題，本席認為已單純從民生用水問題，擴大到公共安全層面，本席希望相關單位可以

儘快改善，以免釀成更大災害。 

提案人：吳育昇 

連署人：蔡錦隆  邱文彥  廖正井  江惠貞  陳碧涵  

吳育仁  陳雪生  楊玉欣  詹凱臣  林德福  

馬文君  羅明才  呂玉玲  羅淑蕾  鄭天財  

簡東明  蔡正元  林正二  孔文吉  陳鎮湘  

廖國棟  翁重鈞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七案，請提案人李委員昆澤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李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八案，請提案人潘委員孟安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潘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九案，請提案人何委員欣純說明提案旨趣。 

何委員欣純：（17 時 2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何欣純、許智傑等 12 人，為因應全球氣

候變遷，水患問題在都市日趨嚴重，故建請政府相關單位應恢復編列雨水下水道公務預算，並設

立專責機關「下水道署」統籌全國下水道規劃、建設及維護督導事宜，以保障國人生命財產安全

，提升生活環境品質。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九案： 

本院委員何欣純、許智傑等 12 人，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水患問題在都市日趨嚴重，故建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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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應恢復編列雨水下水道公務預算，並設立專責機關「下水道署」統籌全國下水道規劃、

建設及維護督導事宜，以保障國人生命財產安全，提升生活環境品質。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近年來都市急速發展，多數人口集中居住都市地區，由於未妥善規劃、過度開發，加上

極端氣候、降雨集中，都市淹水災害不斷發生，97 年卡玫基、98 年莫拉克、99 年凡那比等颱風

皆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嚴重損失，凸顯都市雨水下水道建設及防災之重要性。 

二、台灣目前雨水下水道建設實施率仍偏低（65%），且各地區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年代久遠

，已不足以因應氣候變遷瞬時暴雨，又建設經費自 92 年改列一般性基本設施補助款，納列於統

籌分配款由地方政府自行辦理，惟各縣市政府大都財政困難，造成建設進度趨緩或停滯現象。 

三、鑑於此，為保障國人生命財產安全，提升生活環境品質，故建請政府相關單位應恢復編

列雨水下水道公務預算，並設立專責機關「下水道署」統籌全國下水道規劃、建設及維護督導事

宜，以配合水利署逐步完成河川整治之際，由中央主導依總合治水原則全面規劃檢討都市雨水下

水道設施及保護標準，以收整體治理之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何欣純  許智傑 

連署人：陳節如  李昆澤  趙天麟  蔡其昌  蔡煌瑯  

吳秉叡  尤美女  陳歐珀  魏明谷  陳其邁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十案，請提案人蔡委員其昌說明提案旨趣。 

蔡委員其昌：（17 時 2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蔡其昌、許智傑、邱志偉、吳育仁等 14

人，有鑑於兒童用品的安全性關係兒童健康，尤其含有超標可塑劑含量等有害化學物質成分，對

兒童健康造成重大傷害。雖然目前經濟部訂有 9 項應施檢驗品目之兒童用品，要求其進入市場前

須執行強制檢驗，但今年 2 月消基會於網路、大賣場、百貨等通路隨機購買 20 件兒童沐浴玩具

，就有 5 件的「可塑劑含量」不符合規定，不合格率 25%。爰此，建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提高

兒童用品之檢驗標準，以讓兒童能健康安全的成長。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十案： 

本院委員蔡其昌、許智傑、邱志偉、吳育仁等 14 人，有鑑於兒童用品的安全性關係兒童健康，尤

其含有超標可塑劑含量等有害化學物質成分，對兒童健康造成重大傷害。雖然目前經濟部訂有 9

項應施檢驗品目之兒童用品，要求其進入市場前須執行強制檢驗，但今年 2 月消基會於網路、大

賣場、百貨等通路隨機購買 20 件兒童沐浴玩具，就有 5 件的「可塑劑含量」不符合規定，不合

格率 25%。爰此，建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提高兒童用品之檢驗標準，以讓兒童能健康安全的成

長。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規定，針對應施檢驗品目之用品，凡同報驗義務人、同廠牌（或

同廠場）、同產地及同商品分類號列商品經連續十批逐批檢驗符合規定者，改採每批百分之五十

機率之隨機抽發查驗方式檢驗；再經五十批查驗符合規定，且近一年內無不合格紀錄者，改採每


